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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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前陈独秀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大致呈现出如下倾向：首先，他在反对孔教的视野中肯定基督教存在
的合理性，否定独尊孔教的言论。其次，他对于宗教悉怀尊敬之心，将宗教与迷信作了区别。再次，他从社会进化的角
度，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观点。“五四”以后，陈独秀一方面赞同非基督教运动，一方面提倡将耶稣的人格感情来拯救
民族。在非基督教过程中，陈独秀是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会截然分开的，呈现出强烈了民族主义色彩；在赞同基
督人格与精神中，陈独秀是将基督教文化当作拯救民族的西方文化资源看待的。在陈独秀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态
度中，可以明显看出陈独秀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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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五四”前后对
于基督教的态度显得十分复杂，有时他截然而然地反

对否定基督教，有时他又提倡以基督的精神拯救国人。
一方面他作为非基督教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之一，发表

了批评教会的意见；另一方面他的崇尚基督精神的言

论又被基督教人士所屡屡引用，成为捍卫基督教的佐

证。如何看待陈独秀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为何在不同时
期不同场合陈独秀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大相径庭？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里出现的基督教文化思潮中，
究竟如何评价陈独秀在此中的作用与长短？

一

1915年 9月 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的创刊，是
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从第二卷起改名为

《新青年》，其引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发
生与发展。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就明确宣告
“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
之道”[1]。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
提出了中国的青年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

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

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在同一

期上，陈独秀还发表了《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在
强调法兰西革命造福于人类的同时，陈独秀评说了宗

教的长与短。他指出：“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
於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欧人笃
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一若中国

之隆重纲常名教也。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
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

之格言，昭垂於人类……”[3]他既认为宗教有具有有益
于人群之处，但是其迷信神权会蔽塞人智。他将耶和
华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作比较，强调其“不容有所短长”
的威权性，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打破了神创造人类

的说法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推进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
1915年 10月，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
中，谈到教育对象、教育方针、教育方法时，强调了教
育方针的重要性，指出：“第所谓教育方针者，中外古
今，举无一致。欧洲中世纪，教育之权，操之僧侣，其所
持教育方针，乃以养成近似神子（即耶稣）之人物；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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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政教分离，国民普通教育，恒属于国家之经营，施教

方针，于焉大异。”他否定中世纪神学教育，肯定政教分
离后的国民教育。他在谈到基督教时，将其与佛教作比
较：“耶稣之教，以为人造於神，复归於神，善者予以死
后之生命，恶者夺之，以人生为神之事业。其说虽诞，然
谓天国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故信奉其教之

民，受祸尚不若印度之烈。加之近世科学大兴，人治与
教宗并立，群知古说迷信，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总之
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

其近是。”[4]陈独秀认为基督教虽然相信人造於神，相信
天国永生，但是比佛教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祸害较

小，至科学大兴才基本解决了人生的问题。1916年 9
月 20日，康有为在《时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
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这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发
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驳斥。他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
理书》中，梳理了西方宗教的发展轨迹，否定孔教为宗
教。“……宗教之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
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

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
教。”其实“儒学在历史上造就的人格群像,既有正气凛
然的仁德之人、匡时济世的豪杰之士,也有洁言污行的
假道学、拒斥“异端”的卫道士、迂阔拘泥的腐儒”[5]。陈
独秀从信教自由的角度批评康有为的独尊孔教之说。
“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强迫信教，不独不能
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康先生
蔑视佛、道、耶、回之信仰，欲以孔教专利于国中，吾故
知其所得于近世文明史政治史之知识必甚少也。然此
种理论，必为康先生所不乐闻；即闻之而不平心研究，

则终亦不甚了了。”[6]在批评康有为的独尊孔教的言论
中，表现出陈独秀信教自由的见解。
陈独秀在《宪法与宗教》一文中，他说：“今蔑视他
宗，独尊一孔，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所谓宗教

信仰自由者，任人信仰何教，自由选择，皆得享受国家

同等之待遇，而无所歧视。”[7]陈独秀批评蔑视他宗独
尊一孔的观点，表现出其对于宗教的宽容态度。在《孔
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陈独秀从宗教随时变迁的视
角，否定独尊孔教之说，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分析宗教

的随时变迁，从而反对人人必由之道、万代不易之宗
的独尊孔教之说[8]。1917年 3月 1日，在《答佩剑青年
（孔教）》一信中，陈独秀表达了反对罢黜诸家宗教而
独尊孔教的观点，他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则教
育尚焉，非必去宗教即不可以立国……阴阳家与墨
家，实为中国固有之宗教。佛与耶、回，虽属后起，信徒
乃居国民之大部分。乌可一笔抹杀而独尊儒家孔子
耶？”[9]在《再论孔教问题》一文中，陈独秀提出了以科
学代宗教的观点：“或谓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
解，决疑释忧，厥惟宗教……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
脱，直‘欲速不达而已！’”[10]陈独秀认为宗教是通过自欺
自解达到解脱，真正能够解开宇宙人生之秘密的只有

科学，他提倡以科学代宗教，以科学开拓真实之信仰。
陈独秀在《再答俞颂华（孔教）》一文中，从孔教拓
展开去，对于宗教的利与弊进行评说，他从印度、法兰
西信仰宗教的弊多而益少展开评说。陈独秀也提到了
宗教某些有益部分：“至于宗教之有益部分，窃谓美术
哲学可以代之。即无宗教，吾人亦未必精神上无所信
仰，谓吾人不可无宗教信仰，恐未必然。倘谓凡信仰皆
属宗教范围，亦不合逻辑。此仆所以不信‘伦理的宗
教’之说也。”[11]陈独秀提出以美术哲学代宗教，他提倡
培养信仰心、增进国民之人格，认为信仰并非皆属宗
教范围。在《答刘竞夫（孔教）》一文中在将基督教与孔
教比照中，提出：“尊论比计孔，耶诸教为益社会之量，
鄙意极以为然。教宗之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量
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
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以其
利益社会之量，视孔教为广也。事实如此，望迂儒勿惊
疑吾言。”[12]其实“儒家作为整体的主导性立场并不是
关注民众生活、维护百姓福祉,而是在‘王本位’的基础
上维护君主专制、倡导‘尊君大义’”[13]。陈独秀从有益
社会的角度，在孔耶比照中表达“推行耶教胜于崇奉
孔子多矣”的观点。
在《人生真义》一文中，陈独秀在叩问人生真义
时，批评了宗教的人生观“……又像那耶稣教说：人类
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

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从上帝的，便魂归地狱，

永无超生的希望。”“耶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
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造呢？上帝有无，
即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
他既否定了佛教的人生如幻观念，也批评耶稣教的上

帝造人灵魂升天教义。陈独秀指出：“人生幸福，是人
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

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
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

不能够一样呢？”[14]他批评上帝赐福于人类的观点，强
调幸福由人生自身出力造成。在《答南丰美以美会基
督徒悔》一文中，陈独秀不满于将寻求上帝为知识开
端之说，以神是否存在为论辨根本，批评仅仅将知识

之开端归于基督教的偏颇。[15]

1918年 8月的《新青年》第 5卷第 2号上，陈独秀
发表了几篇文章，都与宗教问题有关。在《随感录·信
神与保存国粹》中，陈独秀通过讲述印度人信仰宗教
的事例，说明宗教信仰使一个民族保守愚弱的观点。
在病妇痊愈还愿时献健康之子留瞽目之子事例，喇嘛

僧劝说欲皈依佛教德国女士莫弃己国之宗教事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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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宗教信仰使民愚昧保守、致国日益削弱的观点[16]。在
《随感录·基督教与迷信鬼神》一文中，陈独秀所转引
李石曾之语，以戏谑之语表达了对于中国人的邪说迷

信的批判，同时也表示了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不满，提

出以科学真理扫荡邪说迷信[17]。在《随感录·伪善的基
督教国民》一文中，陈独秀针砭基督教国民的伪善之
处[18]。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对于一切偶像表示了
执著的批评，他说：“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
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

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

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

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19]陈独秀以决绝的姿态反对
一切偶像，批判一切宗教，认为一切宗教的偶像都应

该破坏。
“五四”前陈独秀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大致呈现出
如下倾向：首先，他在反对孔教的视野中肯定基督教

存在的合理性，否定独尊孔教的言论。陈独秀在《答傅
桂馨（孔教）》一文中表达了对于儒家文化的深刻批
判。他指出：“惟鄙意若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
作社会道德，未免南辕北辙也。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
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
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

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
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

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

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
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

南辕北辙而已哉！”①陈独秀将儒家文化视作“实为吾
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其次，他对于宗教悉怀尊敬之
心，将宗教与迷信作了区别。此时期陈独秀对于宗教
的态度，可在其《答李大槐》一信中得到见证，虽然此
信是回答关于佛教问题的，但是他当时对于宗教的态

度可见一斑。“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
者也。第以为人类进化，犹在中途，未敢驰想未来以薄
现在，亦犹之不敢厚古以非今，故于世界一切宗教，悉

怀尊敬之心。若夫迷信一端，谓为圆满，不容置议，窒
思想之自由，阻人类之进化，则期期以为未可。”②他自
认为对于宗教“悉怀尊敬之心”，但是他反对迷信，可
见陈独秀对于宗教与迷信是有所区别的。再次，他从
社会进化的角度，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观点。陈独秀
曾经在《新青年》第 3卷第 6号、第 4卷第 1号刊载了
其翻译的赫克尔的《科学与基督教》一文，阐释了科学
与基督教之间的关联与冲突。在“五四”前的一系列文
章中，陈独秀历数了宗教使国民愚昧国家衰弱的短

处，提倡破坏一切偶像，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

二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新
文化运动开始后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呈现出十分复杂

的状态：一方面他认可基督教某些合理的部分，甚至

将基督精神视为拯救民族的良药；另一方面他又竭力

反对基督教的礼仪、传说等，他参与了非基督教运动，
反对教会的某些不合理方面。
“五四”前夕，1919年 4月 13日，陈独秀对于学校
强迫读经表示了不满，他在《怪哉插径班！》中，陈独秀
表示他并不反对基督教，并不反对学生信仰基督教，

而是反对学校做教会的附属品，反对强迫学生读经③。
1920年 4月，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
在谈到新文化运动对于旧文化的批评反对态度时，涉

及了对于宗教的认识。他特别谈到对于宗教的看法：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
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
底刺激，内部发生反应……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
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
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
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
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
他从人类有用的角度认为不应该反对宗教。他甚至指
出：“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
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

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
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
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

就算是新宗教。”他以反思的姿态检讨了其原先对于
宗教反对姿态：“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
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
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

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首先认错的一个人。”④

陈独秀认为宗教与美术、音乐对于人类一样重要，指
出新文化运动不应该反对宗教。

1922年 3月 11日，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
盟”，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五百余人，选举
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邓中夏等三十余人
为干事，会后发表《非宗教者宣言》。虽然在非基督教
运动中，陈独秀站在非基督教的立场上批评基督教教

会，但是他始终以比较理性的姿态分析基督教与教会

的某些缺憾。他在《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

①陈独秀《答傅桂馨（孔教）》，1917 年 3月 1日。
②陈独秀《答李大槐》，《青年杂志》第 1卷第 3号，1915 年 11 月 15 日。
③陈独秀《怪哉插径班！》。
④1920 年 4月 1日《新青年》第 7卷第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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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运动的警告》中细心地分析基督教引起人们非
难的原由。他指出：“1.因基督教义的缺点，如原始的罪
恶说与上帝全善全能说不相应。2.因为使徒之虚伪，当
危急时彼德尚三次不认基督，可见复兴前无一真信

徒。3.因为诞生奇迹及复活均过于非科学。4.因为教会
尤其是天主教会仍然因袭中世纪的恶风，以残忍态度

仇视压迫异己。5.因为教师说教以利害胜人者多，以理
性教育人者少，绝对迫人信，绝对不许人怀疑。6.因为
新旧教在中国都有强大的组织，都挟有国际资本帝国

侵略主义的后援，为中国之大隐患。7.因为教会尤其天
主教会，仍然在农村袒护吃教的恶徒欺压良儒。8.因为
青年会有结托权贵富豪猎人敛钱种种卑劣行为。9.因
为教会设种种计划想垄断中国教育权。10.因为教会学
校对于非教会学生强迫读经、祈祷及种种不平等待
遇。”[19]他指出了基督教原罪说、复活说、袒护吃教恶
徒、垄断中国教育、强迫读经等缺憾。

1922年 3月 31日，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
远、马裕藻五教授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文章
说：“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
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
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

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
首先遵守，至少亦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
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

言。”[20]陈独秀在 1922年 4月 7日上海的《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上发表《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书》。该文
中说：“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
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

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又说：“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
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

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

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
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21]表达了陈独秀对于非宗教
运动的支持，对于周作人等人的批评。周作人在 1922
年 4月 11日的《晨报》上发表《信教自由的讨论———
致陈独秀》、《思想压迫的黎明》。他认为：“对于宗教的
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思
想取缔的黎明”；而他们这几个教授是“少数之少数”，
是真正的弱者，所以“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周作人强
调了信教自由中的对于思想自由的压迫。陈独秀又发
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认为：“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
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

是多数强者”呢？陈独秀呼吁：“快来帮助我们少数弱
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22]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
论争中，显然陈独秀是站在非基督教的立场上的。
陈独秀开始对于宗教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在

《社会历史的进化———在广东高师的讲演》中，他谈论
了宗教的起源，他从人类对于自然的美感与恐怖分析

人民因对自然的崇拜而产生了自然的宗教。[23]1922年
3月 15日，陈独秀撰写了《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他开
宗明义地说：“我们批评基督教，应该分基督教（即基
督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会两面观察。”他指出“上帝全
能与上帝全善说矛盾不能两立”，“我们终不能相信全
善而又全能的上帝无端造出这样万恶的世界来”。他
尤其强调说：“此外耶稣一生的历史像降生，奇迹，复
活等事，都没有历史和科学的证据使我们真实相信，

这也是教义上小小的缺点。”“在现在人智发达的社会
里，一切古代人智蒙昧社会所遗传的宗教教义底缺点

自然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必对于基督教教义的

缺点特别攻击；至于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

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

栗！”“无论新旧教会都以势力金钱号召，所以中国的
教徒最大多数是‘吃教’的人……”[24]陈独秀将基督教
与基督教会截然分开看待，将基督教义和基督教会作

两面观察，否定基督教教义中的奇迹、复活等内容，批
评教会对于教徒的压迫，而赞赏基督教中的博爱、救
赎、牺牲等精神。

1922年 3月，陈独秀在应基督教教会人士约写的
《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
了四五百年”，“既然许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们精神
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不是什么圣

教所能包办的了，更不是竖起什么圣教底招牌所能消

灭了。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
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

老辈闭起眼睛瞎说！”在非基督教的思潮中，陈独秀对
于基督教的态度呈现出一种理性的客观的姿态，体现

出一种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态度。“我以为基督
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

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
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陈独秀分析基
督教在中国发生了纷扰的十种原因，并认为当中，十

种原因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
底错处不过一两样”。陈独秀以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产生的纷扰原因作了评说，更多

从文化冲突上评说了中国人与基督教的隔膜与矛盾。
在此文中，陈独秀还提出：“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的问
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

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
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
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陈独秀认为基督教已经
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一部分，他反对对于基督教的问题

发生纷扰，甚至提倡将耶稣的人格感情来拯救民族。
陈独秀是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会截然分开，他否

定基督教的创世、复活、神迹等圣事，而肯定基督教中
的博爱、牺牲等思想。他说：“基督教底‘创世说’、‘三
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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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

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
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他充满了热情地说：“我们
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

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

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
一。”[25]“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于宗教的肯定、对于耶稣
精神情感的推崇，成为启蒙知识份子的代表性见解，

影响了诸多启蒙知识份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关注与

兴趣，该文中的有些话语甚至为基督教教会人士一再

引用。
1923年 12月，陈独秀从唯物论的角度梳理分析
了宗教发展的历史，陈独秀梳理了从原始宗教到宗法

社会多神教、到一神教、到非宗教，在对于不同社会宗
教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民族宗教的梳理，显示出陈独

秀对于宗教的深入研究与分析[26]。

三

胡适对于陈独秀与基督教的关系有一种说法，他

认为陈独秀 1919年在北京被拘禁期间，除了《圣经》
之外没有其他书可读，感情很丰富的陈独秀读了《圣
经》大受感动，思想因此发生了变化，“大概独秀在那
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
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

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

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
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

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当然是不难的转变”[27]。虽然这
种说法引起人们的质疑，但是陈独秀在拘禁期间阅读

《圣经》，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基督教应该是确切的。在
1920年 2月 1日写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陈独
秀在谈到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宽恕精神、博爱精神时
娴熟地引用《圣经》，可见陈独秀阅读《圣经》时的深思
熟虑，及其他对于基督教与中国人关系的深入思考。
1920年 4月，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反省
了对于宗教的反对态度，提出新文化运动也不能没有

宗教，只不过应该提倡较好的宗教代替那较不好的宗

教。显然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对于宗教对于基督教似
乎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究，并且常常表达对于基督教的

赞赏态度，这并非陈独秀“五四”前后对于宗教的态度
截然不同，而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陈独秀，他带着
反封建的姿态努力启蒙民众，他以鲜明的民族意识反

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他以科学精神反对任何愚

昧落后的思想观念，他以民主的精神期盼中华民众有

着伦理的觉悟，陈独秀是以其强烈的社会关怀去关注

基督教批评基督教会，以其强烈地对于中国社会的改

造精神去呼唤基督精神对于中国社会的拯救的。在陈
独秀对于基督教的复杂态度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陈独

秀对于基督教观照的独特性。
（一）以民主的姿态反对偶像崇拜中否定宗教偶

像。“五四”期间，陈独秀提倡“惟民主义”，他指出：“民
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
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
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
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
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民主而非国
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

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4]在推崇民主精神基础
上,陈独秀反对偶像崇拜，他反对一切偶像，认为偶像
是导致人们奴性化的根本，因此他将阿弥陀佛、耶和
华上帝、玉皇大帝都看作骗人的偶像，认为都应该予
以破坏，从而表现出陈独秀对于宗教偶像的否定。
（二）以科学的精神反对自欺自解中否定宗教迷

信。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竭力倡导科学。他在《敬告青
年》一文中就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
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凡此无
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
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

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

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
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2]陈独秀强调科学
与人权并重，强调以科学来根治无理由之信仰。在这
个视角，陈独秀将宗教看作为一种迷信，甚至提出以

科学代宗教：“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
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

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反之，宗教
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

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
脱，直‘欲速不达’而已！”[10]他认为对于宗教的迷信而
求得解脱，是一种欲速不达的道路。
（三）以民族的意识反对强权欺凌中批评基督宗

教。“五四”运动具有反帝的色彩，充满着民族自强的
色彩，在这样的氛围中，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
驱者的陈独秀，必然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曾在《我
之爱国主义》一文中说：“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
逼于独夫……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
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

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
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

之灭也。”他在国家危机中思考民族之堕落的问题。陈
独秀往往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对强权、批评基督教。
陈独秀深刻地观察到在宗教问题上的民族欺凌：“大
战杀人无数，各国的基督教教会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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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的胜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样的压迫远东弱小

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

殖民政策底导引……无一国的教会不是日日向资本
家摇尾乞怜，没有财产的新教教会更甚；我们眼见青

年会在中国恭维权贵交欢财主猎人敛钱种种卑劣举

动……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
堕落，都足以令人悲愤而且战栗，实在没有什么庄严

神圣之可言。”[24]因此，当非宗教运动兴起时，陈独秀是
以其民族意识投入到运动中去的。
（四）以启蒙的意识呼唤民众觉醒中赞赏基督精

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都有着执著的启蒙
意识，将启蒙民众改变精神状态作为出发点。“五四”
时期，陈独秀在对于国民性问题上作了诸多探究，他

指出：“由是而知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
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

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

国民性！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28]

陈独秀对于国民性的卑劣深恶痛绝，认为其将导致民

族的亡国灭种。他将欧洲文化的输入看作改变国民性
的佳途，他指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
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
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
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
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瞆糊涂……”[29]虽然，异域文

化的引进与本民族文化产生冲突，但是他认为“经一
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陈独秀是站在这样的角
度看待推崇基督教文化的，他将基督教文化也看作启

蒙民众改变国民性良药，他因此说：“我们今后对于基
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

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

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

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25]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陈独秀，在倡导
新文化运动中的开拓者、导引者,在非宗教运动中的主
要人物，其关于基督教问题的诸多言论引起了深刻的

反响，无论在非宗教领域，还是宗教领域，都有着一石

激起千层浪式的反响。陈独秀以其对于民族现实与未
来的忧患与思索，思考宗教问题，无论其对于基督教的

批评，还是对于基督教的赞成，其立足点都在于有益于

国家、民族、社会，当他站在这些外在角度时，他更多地
以批判的姿态批评基督教义、基督教会等方面的缺憾，
当他站在国民性改造、个人灵魂拯救等这些内在角度
时，他更多地以赞赏的姿态推崇基督精神。陈独秀往往
是站在社会关怀的角度批评基督宗教的，往往是站在

个人关怀的角度赞赏基督宗教的，他更多地关注基督

宗教的公共价值，而比较少地关心基督宗教的拯救，在

其对于基督宗教复杂而不乏矛盾的言论中，我们看到

的是一位铁肩担道义的文化巨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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